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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住建字〔2021〕20号


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表彰2020年度

全市住建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县（区）住建局，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住建厅的精心指导下，全市住建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市委“大变样”等中心工作，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圆满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和省住建厅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激励干劲，营造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经研究，决定对2020年度取得突出成绩的以下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一、全市县（区）住建系统工作先进单位

1、全市住建工作先进单位

分宜县住建局

2、全市建筑行业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渝水区住建局

3、全市城市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高新区住建局

4、全市村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仙女湖区城乡建设交通局

二、全市住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

新余市燃气有限公司

三、市住建局工作先进单位

1、先进单位

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市建筑业管理局、市城市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2、先进科室

机关党委、办公室、房地产开发管理科、村镇建设管理科

四、优秀公务员

周晶、刘勇、郑晓军、敖晓敏

五、先进个人

邹阳、黄小海、刘小明、杨奡、简亮、何菊香、吴恒、王亮、陶军平、董伟、张小艳

六、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先进个人

胡娇、陈静、曾云云、姚登华、敖志平、冉德祥、何小明

七、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张东明、李波、陈陆平

八、优秀工作者

江健、李波、张东明、钱霞红、邹丽红、钟水兵、杜祥华、廖九根、严小燕、李凤梅、钟细平、简莉、马薇

希望以上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继续保持和发扬改革创新、昂扬向上的精神，勤奋工作，再创佳绩。全市住建系统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先争优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为再铸新时代“工小美”新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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